
 ( 一 )

會 議 記 錄 E W  4 / 2 0 0 9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教 育 及 福 利 委 員 會  
二 零 零 九 年 度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會 議 日 期 ： 二 零 零 九 年 九 月 一 日 ( 星 期 二 )  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樓  

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出 席 者  職  銜  
陳 國 添 先 生 , M H ( 主 席 )  區 議 會 議 員  
李 子 榮 先 生 ( 副 主 席 )   “  
韋 國 洪 先 生 , S B S , J P  區 議 會 主 席  
陳 敏 娟 女 士  區 議 會 議 員  
陳 盧 燕 冰 女 士 , M H   “  
程 張 迎 先 生 , M H   “  
何 厚 祥 先 生 , M H   “  
何 國 華 先 生   “  
林 松 茵 女 士   “  
林 康 華 先 生 , M H   “  
羅 光 強 先 生   “  
李 錦 明 先 生 , M H   “  
梁 志 堅 先 生 , M H   “  
梁 志 偉 先 生   “  
梁 家 輝 先 生   “  
梁 永 雄 先 生   “  
盧 偉 國 博 士 , B B S , M H , J P   “  
潘 國 山 先 生   “  
葛 珮 帆 博 士   “  
湯 寶 珍 女 士 , M H   “  
黃 澤 標 先 生   “  
黃 嘉 榮 先 生   “  



 ( 二 )

出 席 者  職  銜  
黃 戊 娣 女 士 , M H , J P  區 議 會 議 員  
衞 慶 祥 先 生   “  
胡 永 權 先 生   “  
楊 祥 利 先 生   “  
楊 文 銳 先 生   “  
楊 倩 紅 女 士   “  
姚 嘉 俊 先 生   “  
余 倩 雯 女 士   “  
容 溟 舟 先 生   “  
陳 偉 趯 先 生  增 選 委 員  
朱 子 唐 先 生   “  
廖 筱 芳 女 士   “  
曾 錦 銓 先 生   “  
鄧 志 明 博 士   “  
鄧 靖 怡 小 姐 ( 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( 區 議 會 ) 1  
 
列 席 者  職  銜  
杜 彭 慧 儀 女 士 , J P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
梁 阮 潔 明 女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 區 議 會 )  
朱 詠 賢 女 士  社 會 福 利 署 沙 田 區 助 理 福 利 專 員 1  
吳 黃 曼 華 女 士 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務 經 理 / 物 業 管 理  

( 沙 田 及 馬 鞍 山 ) 1  
梁 吳 玉 燕 女 士  教 育 局 署 理 總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 沙 田 )  

  
應 邀 出 席 者  職  銜  
梁 貴 生 先 生  香 港 警 務 處 沙 田 警 區 助 理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 

梁 國 昌 先 生  社 會 福 利 署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 
( 策 劃 及 統 籌 ) ( 沙 田 區 ) ( 二 )  

莊 承 謹 先 生  衞 生 署 醫 療 券 組 高 級 醫 生  
曾 超 賢 先 生  衞 生 署 社 區 聯 絡 部 高 級 醫 生  

 
 
 
 

 



 ( 三 )

未 克 出 席 者  職  銜   
莫 錦 貴 先 生 , B B S  區 議 會 議 員  ( 已 有 請 假 )  

蕭 顯 航 先 生   “    “  
余 秀 珠 女 士 , M H , J P   “    “  
簡 汝 謙 先 生  增 選 委 員    “  
郭 錦 鴻 先 生   “    “  
楊 開 將 先 生   “  ( 未 有 請 假 )  

 
 
 

   負 責 人  

 委 員 請 假 申 請   
   
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以 下 五 位 委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

請 ：  
 

   
  莫 錦 貴 先 生  處 理 村 務   
  余 秀 珠 女 士  工 作 在 身   
  簡 汝 謙 先 生  離 港 進 修   
  郭 錦 鴻 先 生  

蕭 顯 航 先 生  
工 作 在 身  

因 事 離 港  

 

     
 議 程   
   
 通 過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的 會 議 記 錄  

( 會 議 記 錄 E W  3 / 2 0 0 9 )  
 

   
 2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的 會 議 記 錄 。   
   
 續 議 事 項   
   
 政 府 部 門 / 有 關 機 構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提 交 的 資 料  

( 文 件 E W  3 3 / 2 0 0 9 )  
 

   
 3 .  委 員 知 悉 上 述 資 料 文 件 。   



 ( 四 )

   負 責 人  

    
 4 .  副 主 席 表 示，希 望 向 行 政 長 官 轉 達 早 前 的 動 議，以 考

慮 將 有 關 建 議 納 入 施 政 報 告 。  

  

    
 5 .  潘 國 山 先 生 贊 同 副 主 席 的 建 議 。    
    
 6 .  主 席 建 議 會 後 再 作 討 論 。    
    
 討 論 事 項    
   
 委 員 會 會 議 日 期  

( 文 件 E W  3 4 / 2 0 0 9 )  
 

   
 7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二 零 一 零 年 的 會 議 日 期 。   
   
 ( 程 張 迎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。 )   
   
 撥 款 申 請    
    
 教 育 及 國 際 復 康 日 工 作 小 組 的 增 加 撥 款 申 請  

( 文 件 E W  3 5 / 2 0 0 9 )  
  

   
 8 . 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教 育 及 國 際 復 康 日 工 作 小 組 增 加

2 4 , 0 0 0 元 撥 款 的 申 請 ， 修 訂 後 的 撥 款 總 額 為 1 1 5 , 1 0 0 元 。

由 於 開 支 科 5 . 0 1 ( 教 育 及 國 際 復 康 日 工 作 小 組 ) 尚 餘 3 , 0 0 0
元 ， 委 員 會 同 時 通 過 由 開 支 科 5 ( 教 育 及 福 利 ) 供 地 區 組 織

申 請 的 撥 款 調 撥 2 1 , 0 0 0 元 至 開 支 科 5 . 0 1 。  

 

    
 教 育 及 國 際 復 康 日 工 作 小 組 的 撥 款 申 請  

( 文 件 E W  3 6 / 2 0 0 9 )  
  

   
 9 . 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撥 款 申 請 ， 總 額 為 5 , 2 0 0 元 。 由 於 開

支 科 5 . 0 1 ( 教 育 及 國 際 復 康 日 工 作 小 組 ) 已 沒 有 餘 款，委 員

 



 ( 五 )

   負 責 人  
會 同 時 通 過 由 開 支 科 5 ( 教 育 及 福 利 ) 供 地 區 組 織 申 請 的 撥

款 調 撥 5 , 2 0 0 元 至 開 支 科 5 . 0 1 。  

    
 關 注 弱 勢 社 群 及 家 庭 暴 力 工 作 小 組 撥 款 申 請  

( 文 件 E W  3 7 / 2 0 0 9 )  
  

   
 1 0 . 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撥 款 申 請 ， 總 額 為 1 2 0 , 5 1 0 元 。 由 於

開 支 科 5 . 0 3 ( 關 注 弱 勢 社 群 及 家 庭 暴 力 工 作 小 組 ) 尚 餘

11 7 , 7 4 0 元，委 員 會 同 時 通 過 由 開 支 科 5 ( 教 育 及 福 利 ) 供 地

區 組 織 申 請 的 撥 款 調 撥 2 , 7 7 0 元 至 開 支 科 5 . 0 3 。  

 

   
 提問   
   
 曾 錦 銓 先 生 就 援 交 的 提 問  

( 文 件 E W  3 8 / 2 0 0 9 )  
 

   
 1 1 .  主 席 歡 迎 香 港 警 務 處 沙 田 警 區 助 理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梁

貴 生 先 生 及 社 會 福 利 署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( 策 劃 及 統 籌 ) ( 沙 田

區 ) ( 二 ) 梁 國 昌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， 回 應 委 員 就 文 件 E W  
3 8 / 2 0 0 9 的 提 問 。  

 

   
 1 2 .  曾 錦 銓 先 生 表 示 援 交 問 題 深 受 社 會 關 注，希 望 政 府 制

定 措 施 解 決 援 交 問 題 。 雖 然 教 育 局 已 將 性 教 育 納 入 中 、 小

學 的 課 程 ， 但 並 非 針 對 性 措 施 。 他 建 議 教 育 局 作 專 題 研

究 ， 並 安 排 過 來 人 剖 白 。  

 

   
 1 3 .  葛 珮 帆 博 士 表 示 最 近 的 調 查 顯 示，青 少 年 援 交 數 字 有

上 升 趨 勢 。 她 認 為 政 府 現 階 段 的 認 知 及 準 備 措 施 不 足 ， 希

望 政 府 增 撥 資 源 ， 與 各 方 面 通 力 合 作 ， 了 解 援 交 的 成 因 ，

對 症 下 藥 ， 並 制 定 一 系 列 措 施 ， 打 擊 援 交 風 氣 。  

 

   
 ( 衞 慶 祥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。 )   
   



 ( 六 )

   負 責 人  

 1 4 .  潘 國 山 先 生 認 同 政 府 現 階 段 認 知 不 足。此 外，他 希 望

了 解 香 港 警 務 處 有 否 針 對 網 絡 犯 罪 執 行 特 別 工 作 。  
 

   
 1 5 .  香 港 警 務 處 沙 田 警 區 助 理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梁 貴 生 先 生

的 回 覆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警 方 一 向 盡 力 對 付 援 交 問 題 ， 為 打 擊 個 別 人 士 利 用

互 聯 網 進 行 賣 淫 活 動 ， 警 方 每 天 均 會 在 網 上 搜 尋 ，

進 入 不 同 網 站 、 聊 天 室 及 討 論 區 等 查 核 任 何 賣 淫 活

動 ， 並 已 成 功 檢 控 多 名 違 例 人 士 。 同 時 ， 警 方 亦 與 8
個 網 站 的 負 責 人 接 觸 ， 安 排 在 網 站 展 示 免 受 賣 淫 操

控 的 訊 息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除 執 法 外 ， 警 方 亦 採 取 多 項 防 止 罪 案 的 教 育 及 宣 傳

措 施 。 警 方 聯 同 教 育 局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為 校 長 、 教 師

及 駐 校 社 工 等 舉 辦 研 討 會 ， 解 釋 援 交 問 題 的 現 況 。

警 方 亦 為 中 學 生 的 家 長 舉 辦 研 討 會 ， 讓 他 們 識 別 子

女 有 否 援 交 行 為 ， 協 助 他 們 重 踏 正 途 。  

 

   
 1 6 .  社 會 福 利 署 沙 田 區 助 理 福 利 專 員 1 朱 詠 賢 女 士 表

示 ， 社 會 福 利 署 ( 社 署 ) 關 注 青 少 年 的 成 長 及 發 展 ， 預 防 援

交 問 題 上 ， 主 要 在 青 少 年 發 展 工 作 方 面 入 手 ， 並 透 過 不 同

青 少 年 服 務 發 展 計 劃 及 舉 辦 各 類 型 活 動，教 導 青 少 年 健 康

成 長 ， 建 立 正 確 價 值 觀 。  

 

   
 1 7 .  社 署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( 策 劃 及 統 籌 ) ( 沙 田 區 ) ( 二 ) 梁 國 昌

先 生 表 示 ， 針 對 近 期 的 援 交 風 氣 ， 不 同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均 積

極 留 意 青 少 年 的 網 上 活 動 ， 並 相 應 推 出 各 項 輔 導 計 劃 。 他

舉 例 指，循 道 衛 理 楊 震 社 會 服 務 處 的 “ 愛 自 己 活 得 起 ＂ 計

劃 透 過 適 切 的 輔 導 服 務 ， 協 助 青 少 年 健 康 成 長 ； 香 港 青 年

協 會 亦 提 供 網 上 輔 導 專 線 及 資 源 站，教 導 青 少 年 如 何 安 全

使 用 互 聯 網 ， 避 免 墮 入 陷 阱 ； 香 港 明 愛 及 東 華 三 院 亦 為 青

少 年 提 供 適 當 的 輔 導 服 務 。  

 



 ( 七 )

   負 責 人  

  
( 盧 偉 國 博 士 、 莊 承 謹 先 生 及 曾 超 賢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。 )  

 

 

 1 8 .  教 育 局 署 理 總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 沙 田 ) 梁 吳 玉 燕 女 士 的

回 覆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所 有 課 程 都 是 按 整 體 規 劃 設 計，並 隨 着 社 會 文 化 風 氣

作 出 調 適 。 教 育 局 已 將 援 交 納 入 道 德 價 值 及 學 生 全

人 發 展 的 課 程，以 提 升 學 生 的 道 德 價 值 及 交 友 技 巧 ； 

 
( b )   教 育 局 認 為 家 長 教 育 及 支 援 教 師 同 樣 重 要 ， 除 了 向

教 師 提 供 有 關 援 交 議 題 的 支 援 外 ， 教 育 局 亦 計 劃 與

家 長 教 師 會 聯 會 合 辦 講 座 ， 加 強 家 長 對 這 方 面 的 認

識 ； 以 及  

 
( c )   現 階 段 教 育 局 將 不 會 就 單 一 議 題 設 計 課 程 內 容 ， 而

新 高 中 課 程 將 涵 蓋 多 個 議 題 。 她 表 示 會 將 意 見 轉 達

局 方 有 關 同 事 。  

 

   
 ( 曾 錦 銓 先 生 、 梁 國 昌 先 生 、 梁 貴 生 先 生 此 時 離 開 。 )   
   
 李 子 榮 副 主 席 就 醫 療 券 的 提 問  

( 文 件 E W  3 9 / 2 0 0 9 )  
 

   
 1 9 .  副 主 席 的 意 見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希 望 了 解 目 前 醫 療 券 計 劃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類 別 及 合 資

格 者 的 總 人 數 ， 以 評 估 計 劃 成 效 ；  

 
( b )  詢 問 衞 生 署 為 服 務 提 供 者 及 使 用 者 舉 辦 簡 介 會 的 次

數 ， 以 及 有 否 提 供 資 料 光 碟 及 單 張 ， 介 紹 醫 療 券 計

劃 的 資 料 ；  

 

 



 ( 八 )

   負 責 人  
( c )  認 為 現 時 以 電 子 形 式 處 理 醫 療 券 的 程 序 繁 複 ， 建 議

以 不 可 轉 讓 的 現 金 券 取 代 。 醫 療 服 務 提 供 者 可 以 月

結 方 式 ， 每 月 計 算 現 金 券 ， 簡 化 現 有 程 序 ， 提 高 使

用 率 ； 以 及  

 
( d )  認 為 每 位 長 者 每 年 只 獲 發 2 5 0 元 的 醫 療 券 ， 津 貼 額

偏 低 ， 希 望 下 年 度 可 提 高 。  

   
 ( 梁 志 偉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。 )   
   
 2 0 .  黃 戊 娣 女 士 詢 問 參 與 計 劃 的 中 西 醫 比 例。由 於 現 時 使

用 率 未 如 理 想 ， 她 希 望 衞 生 署 盡 快 檢 討 成 效 ， 並 詢 問 有 否

服 務 提 供 者 退 出 計 劃 及 相 關 數 字 。  

 

   
 2 1 .  潘 國 山 先 生 詢 問 除 一 般 的 中 西 醫 外，物 理 治 療 等 服 務

是 否 包 括 在 內 。 醫 療 券 有 助 紓 緩 公 立 醫 院 的 壓 力 ， 他 詢 問

成 效 如 何 。 另 外 ， 他 希 望 了 解 服 務 提 供 者 結 算 醫 療 券 的 程

序 。  

 

   
 2 2 .  衞 生 署 醫 療 券 組 高 級 醫 生 莊 承 謹 先 生 的 回 覆 綜 合 如

下 ：  

 
( a )  截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八 月 三 十 一 日，共 有 2  2 9 5 位 服 務 提

供 者 登 記 參 加 醫 療 券 計 劃 。 截 至 本 年 初 ， 全 港 註 冊

中 醫 、 西 醫 、 牙 醫 、 物 理 治 療 師 、 職 業 治 療 師 、 放

射 技 師 、 註 冊 護 士 和 登 記 護 士 、 脊 醫 及 醫 務 化 驗 師

約 有 6 0  0 0 0 多 人 ， 當 中 ， 只 有 在 私 營 機 構 服 務 的 才

會 合 資 格 參 加 醫 療 券 計 劃 。 中 醫 及 西 醫 的 註 冊 人 數

分 別 約 為 5  8 0 0 人 及 1 2  0 0 0 人 。 已 登 記 參 加 醫 療 券

計 劃 的 中 醫 有 6 3 8 人 。 已 登 記 參 加 醫 療 券 計 劃 的 西

醫 有 1  1 4 9 人 ；  

 
( b )  服 務 提 供 者 登 記 參 加 醫 療 券 計 劃 的 執 業 地 點 可 多 於

 



 ( 九 )

   負 責 人  
一 個。約 有 1 5 . 6 % 登 記 參 加 醫 療 券 計 劃 的 執 業 地 點 位

處 新 界 東 。 截 至 會 前 ， 共 有 9 6 位 成 功 登 記 的 服 務 提

供 者 退 出 計 劃 ；  

 
( c )  醫 療 券 是 以 電 子 形 式 發 放 ， 衞 生 署 已 設 立 電 話 熱 線

及 提 供 網 上 示 範 ， 讓 使 用 者 熟 習 操 作 程 序 。 同 時 ，

為 進 一 步 簡 化 程 序 ， 由 二 零 零 九 年 九 月 一 日 起 ， 服

務 提 供 者 無 須 為 長 者 填 寫 開 設 戶 口 表 格 ， 有 助 減 省

操 作 上 的 時 間 ；  

 
( d )  政 府 於 醫 療 券 計 劃 開 展 前 ， 曾 考 慮 各 種 發 放 醫 療 券

的 形 式 ， 最 終 認 為 電 子 醫 療 券 較 方 便 長 者 。 如 以 紙

張 形 式 發 放 ， 長 者 或 需 到 指 定 地 方 領 取 ， 會 引 起 長

者 輪 候 的 問 題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長 者 亦 可 能 遺 失 紙 張 形

式 的 醫 療 券。電 子 形 式 的 醫 療 券 亦 可 避 免 偽 造 問 題 ； 

 
( e )  文 件 提 及 的 2 2 萬 宗 醫 療 券 申 領 是 指 交 易 宗 數 。 全 港

合 資 格 的 長 者 約 有 6 0 萬 ， 現 時 已 有 約 1 3 萬 長 者 開

設 戶 口 及 使 用 醫 療 券 ；  

 
( f )  由 於 計 劃 只 屬 試 驗 性 質 ， 應 以 審 慎 方 式 推 行 ， 先 由

較 少 金 額 開 始 。 衞 生 署 會 向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反 映 增 加

津 貼 金 額 的 意 見 ， 並 繼 續 留 意 服 務 提 供 者 對 計 劃 的

意 見 及 長 者 的 參 與 情 況 ， 有 需 要 時 會 就 計 劃 的 細 節

以 及 宣 傳 和 支 援 服 務 的 安 排 作 出 調 整 ； 以 及  

 
( g )  政 府 會 在 試 驗 計 劃 推 出 一 年 後 進 行 中 期 檢 討 ， 並 於

三 年 試 驗 期 完 結 後 作 全 面 檢 討 。 我 們 歡 迎 各 界 就 檢

討 範 圍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  
 2 3 .  衞 生 署 社 區 聯 絡 部 高 級 醫 生 曾 超 賢 先 生 的 回 覆 綜 合

如 下 ：  

 

 



 ( 十 )

   負 責 人  
( a )  衞 生 署 於 早 前 舉 辦 3 場 簡 介 會 ， 向 各 區 區 議 員 助 理

介 紹 計 劃 詳 情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推 行 醫 療 券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給 長 者 額 外 的 選 擇 ， 例 如

長 者 可 選 擇 在 私 營 醫 療 服 務 機 構 使 用 醫 療 券 ， 以 資

助 在 公 營 機 構 較 少 提 供 的 醫 療 服 務 ， 如 牙 科 或 物 理

治 療 等 。  

  
( 陳 偉 趯 先 生 及 楊 倩 紅 女 士 此 時 離 開 。 )  

 

 

 2 4 .  陳 盧 燕 冰 女 士 的 意 見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相 對 於 6 萬 多 名 的 合 資 格 服 務 提 供 者 ， 只 有 2 千 多

人 參 與 計 劃 ， 她 認 為 比 例 太 低 。 她 表 示 服 務 提 供 者

的 參 與 率 受 繁 複 的 行 政 工 作 影 響 ， 她 詢 問 衞 生 署 有

否 方 法 提 高 參 與 率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知 悉 衞 生 署 為 長 者 服 務 機 構 舉 辦 簡 介 會 ， 她 擔 心 獨

居 / 隱 蔽 長 者 未 必 能 了 解 計 劃 詳 情 ， 並 詢 問 衞 生 署 有

何 對 策 。  

 

   
 2 5 .  衞 慶 祥 先 生 的 意 見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詢 問 衞 生 署 在 推 行 計 劃 前 有 否 評 估 成 效 ， 以 及 服 務

提 供 者 及 使 用 者 的 數 目 。 他 認 為 只 有 1 3 多 萬 長 者 參

與 計 劃 屬 於 偏 低 ， 並 詢 問 有 關 數 字 是 否 衞 生 署 預 期

之 內 ， 原 因 何 在 ；  

 
( b )  鑑 於 現 金 券 容 易 遺 失 ， 他 認 同 以 電 子 系 統 操 作 的 醫

療 券 較 現 金 券 優 勝 ；  

 
( c )  詢 問 衞 生 署 是 否 有 向 所 有 長 者 服 務 機 構 簡 介 計 劃 ，

而 社 署 轄 下 的 服 務 機 構 有 否 響 應 ； 以 及  

 



 ( 十 一 )

   負 責 人  

 
( d )  除 了 向 長 者 服 務 機 構 收 集 意 見 外 ， 建 議 衞 生 署 直 接

徵 詢 長 者 意 見 。  

   
 2 6 .  湯 寶 珍 女 士 的 意 見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認 為 醫 療 券 計 劃 推 行 至 今 ， 服 務 提 供 者 及 使 用 者 的

參 與 率 偏 低 ， 反 應 未 如 理 想 。 部 分 服 務 提 供 者 甚 至

退 出 計 劃，她 詢 問 衞 生 署 有 否 檢 討 參 與 率 低 的 原 因 ； 

 
( b )  衞 生 署 將 於 本 年 九 月 一 日 起 簡 化 部 分 程 序 ， 她 詢 問

事 前 有 否 徵 詢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意 見 ；  

 
( c )  詢 問 服 務 提 供 者 申 領 醫 療 券 的 程 序 是 否 繁 複 ， 所 需

時 間 多 久 ； 以 及  

 
( d )  同 意 每 年 2 5 0 元 的 醫 療 券 津 貼 額 偏 低 ， 建 議 作 出 調

整 。  

 

   
 2 7 .  容 溟 舟 先 生 的 意 見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醫 療 券 計 劃 未 受 長 者 歡 迎 ， 他 詢 問 衞 生 署 除 了 透 過

電 視 短 片 、 小 冊 子 及 網 站 等 途 徑 向 長 者 推 廣 計 劃

外 ， 有 否 其 他 方 法 向 獨 居 長 者 推 廣 計 劃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澳 門 亦 有 推 行 類 似 的 醫 療 券 計 劃 ， 鑑 於 人 口 比 例 不

同 ， 每 位 澳 門 居 民 可 獲 5 0 0 元 津 貼 。 澳 門 居 民 可 從

終 端 機 列 印 醫 療 券 ， 但 他 認 同 該 安 排 可 能 引 致 兌 現

方 面 的 問 題 ， 香 港 的 做 法 則 可 避 免 補 發 的 問 題 。 他

詢 問 長 者 有 否 途 徑 查 詢 剩 餘 的 醫 療 券 津 貼 額 ， 例 如

透 過 收 條 或 以 電 話 查 詢 等 。  

 

   
 2 8 .  莊 承 謹 先 生 的 回 覆 綜 合 如 下 ：    



 ( 十 二 )

   負 責 人  

 
( a )   6 萬 多 名 的 註 冊 醫 療 服 務 提 供 者 大 部 分 在 公 營 機 構

任 職 ， 因 此 較 困 難 評 估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參 與 率 ；  

 
( b )   衞 生 署 早 前 曾 邀 請 長 者 服 務 機 構 及 院 舍 職 員 參 加 簡

介 會 ， 其 中 一 個 原 因 是 他 們 有 機 會 接 觸 隱 蔽 及 獨 居

長 者 ， 並 將 有 關 醫 療 券 的 資 訊 傳 播 給 他 們 。 另 外 ，

衞 生 署 於 計 劃 開 展 前 亦 為 社 署 同 工 舉 辦 簡 布 會 ， 讓

他 們 了 解 計 劃 內 容 ；  

 
( c )  衞 生 署 有 留 意 長 者 的 意 見，過 往 亦 有 長 者 透 過 熱 線 電

話 及 其 他 途 徑 發 表 意 見 ；  

 
( d )  電 子 系 統 於 每 月 的 最 後 一 天 會 向 衞 生 署 傳 送 有 關 服

務 提 供 者 的 交 易 資 料 ， 以 便 處 理 。 衞 生 署 承 諾 在 每

月 的 最 後 一 天 的 三 十 日 內 將 金 額 存 入 服 務 提 供 者 的

指 定 戶 口 ； 以 及  

 
( e )  衞 生 署 要 求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每 次 長 者 使 用 醫 療 券 後，向

長 者 提 供 使 用 醫 療 券 記 錄 ， 列 出 該 次 服 務 時 使 用 的

醫 療 券 數 目 及 餘 下 的 數 目 。 長 者 更 可 透 過 醫 療 券 網

站 或 查 詢 電 話 ， 輸 入 簡 單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查 詢 戶 口 的

醫 療 券 餘 額 。  

   
 2 9 .  朱 詠 賢 女 士 表 示，社 署 同 工 在 日 常 工 作 上 接 觸 到 相 關

的 服 務 使 用 者 時 ， 會 向 他 們 及 其 家 屬 介 紹 有 關 資 料 ， 鼓 勵

他 們 使 用 長 者 「 醫 療 券 」 。  

 

   
 3 0 . 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臨 時 動 議 ：  

 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教 育 及 福 利 委 員 會 非 常 關 注 長 者 「 醫 療

券 」使 用 率 偏 低，與 及 服 務 提 供 者 輸 入 病 人 電 腦 資 料

過 程 繁 複 耗 時 的 問 題；建 議 有 關 部 門 提 出 簡 化 使 用 的

 



 ( 十 三 )

   負 責 人  
程 序 ， 並 且 加 強 宣 傳 及 對 業 界 的 支 援 。 此 外 ， 本 會 同

時 建 議 將 該 計 劃 的 金 額 ， 由 每 年 2 5 0 元 增 加 至 1 0 0 0
元 ， 減 輕 長 者 負 擔 。 ”  

   
 黃 澤 標 先 生 和 議 。   
   
 3 1 .  盧 偉 國 博 士 表 示 是 次 會 議 未 有 充 分 理 據 批 評 處 理 電

腦 資 料 繁 複 耗 時 。 他 認 為 衞 生 署 代 表 已 作 出 合 理 回 應 。 為

免 引 起 混 淆 ， 建 議 刪 除 繁 複 耗 時 的 字 眼 。  

 

   
 3 2 .  黃 嘉 榮 先 生 表 示，醫 療 券 計 劃 有 別 於 其 他 福 利，長 者

在 有 需 要 時 才 會 使 用 有 關 津 貼，目 前 約 有 兩 成 合 資 格 長 者

參 與 計 劃 ， 他 不 認 為 長 者 的 使 用 率 偏 低 ， 因 此 以 長 者 “ 醫

療 券 ＂ 使 用 率 偏 低 的 字 眼 形 容 並 不 準 確 。  

 

   
 3 3 .  副 主 席 表 示，服 務 提 供 者 及 使 用 者 的 數 目 均 遠 低 於 總

合 資 格 人 士 的 數 目，故 認 為 需 保 留 長 者 “ 醫 療 券 ＂ 使 用 率

偏 低 的 字 眼 。 另 外 ， 他 同 意 刪 除 繁 複 耗 時 的 建 議 ， 惟 他 希

望 衛 生 署 能 進 一 步 簡 化 程 序 ， 以 提 高 參 與 率 。  

 

   
 3 4 .  何 厚 祥 先 生 建 議 刪 除 “ 提 出 ” 二 字 。   
   
 3 5 .  副 主 席 提 出 修 訂 其 臨 時 動 議 如 下 ：  

 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教 育 及 福 利 委 員 會 非 常 關 注 長 者 「 醫 療

券 」使 用 率 偏 低 ， 建 議 有 關 部 門 簡 化 使 用 的 程 序 ， 並

且 加 強 宣 傳 及 對 業 界 的 支 援。此 外 ，本 會 同 時 建 議 將

該 計 劃 的 金 額 ， 由 每 年 2 5 0 元 增 加 至 1 0 0 0 元 ， 減 輕

長 者 負 擔 。 ”  

 衞 生 署  

   
 黃 澤 標 先 生 和 議 。   
   
 3 6 .  委 員 會 以 2 8 票 贊 成 一 致 通 過 第 3 5 段 的 動 議 。   



 ( 十 四 )

   負 責 人  

   
 3 7 . 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希 望 上 述 動 議 能 獲 施 政 報 告 採 納 。   
   
 報 告 事 項    
  

 
 

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( 文 件 E W  4 0 / 2 0 0 9 )  

 

   
 3 8 .  委 員 知 悉 委 員 會 轄 下 三 個 工 作 小 組 的 會 議 記 錄 。   
   
 資 料 文 件   
   
 內 地 新 來 港 學 童 入 讀 沙 田 區 公 營 中 小 學 資 料  

( 文 件 E W  4 1 / 2 0 0 9 )  
 

   
 3 9 .  湯 寶 珍 女 士 詢 問 為 何 七 月 及 八 月 暑 假 期 間 仍 有 內 地

新 來 港 學 童 的 入 讀 數 字 。  
 

   
 4 0 .  梁 吳 玉 燕 女 士 表 示 該 月 份 是 指 收 到 入 學 訴 求 的 時

間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七 月 及 八 月 均 會 收 到 較 多 的 訴 求 。  
 

   
 4 1 .  委 員 知 悉 上 述 資 料 文 件 。   
   
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及 時 間   
   
 4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月 二 十 七 日

( 星 期 二 )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舉 行 。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五 十 五 分

結 束 。  

 
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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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十 五 )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月  


